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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2_A6_E6_9D_A5__c122_480899.htm 说什么和怎样说我所

理解的法官中立?お???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法官中立、

居中裁判的审判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有人把法官形象

地比喻成球场上的裁判，强调法官要像裁判那样保持绝对的

中立，不偏不倚，如此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这相对于过去

审判长在开庭时带着感情审案，帮着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

事人论辩的作法，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我认为，目前在审判

界主张法官中立的同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法官居中的一面，

忽视了法官职能中主持正义的一面，似乎法官在法庭上“无

为”或“无所作为”则是中立，如发现问题，主动查明则被

斥为职权主义，有偏向一方当事人之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其实球场上裁判的“居中”、“不偏不倚”是和

其主动发现违规，主动纠正违规相辅相成的，他不因一方犯

规而未被对方发现便放弃纠查。可见裁判的主动查明恰是“

居中”的体现，我这样说并非是主张法官超越当事人的请求

，审查诉请之外的东西，亦非主张帮助一方当事人和另一方

论辩。?? 如某法院审理的二审案件：原审判决A厂欠B公司2笔

货款共10万元，其中一笔5万元的欠据只有复印件为证，一审

判决A厂偿还B公司10万元货款，于是A厂上诉，开庭时A厂代

理律师提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只有复印件而无对方承认

的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欠款的事实成立，由于一审判决书只写

明欠款事实成立，并未说明成立的依据是由哪些证据作证，

而B公司的代理人系该公司职工，既不懂法也未查阅卷宗，更



无参加庭审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其对A厂提出的问题无言

以对。审判庭上旁观者的情绪明显倾向于A厂。然而有趣的

是法官在当庭宣判时却判决B公司胜诉。旁观者带着疑惑听完

了法官条理清晰的判决理由。原来一审开庭笔录中载明A厂

对B公司提出的该笔复印件证据当庭予以确认，即承认该5万

元欠款事实的存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虽然一方提供的是

复印件，但对方予以认可的，该证据应予采信，所以二审判

决维持原判。此时似乎该案已经完满的划上了句号。但没想

到刚一闭庭，A厂的律师便向二审主审法官提出，“一审开

庭笔录上‘我方承认复印件记载事实’的这段话是他人后补

上去的，且从笔迹看并非书记员的笔体，亦非我方人员的笔

体，我们认为这不是我方的意思表示，二审庭审对此情节不

予质证便据此裁判是错误的；我方要求对此笔迹进行鉴定。

”二审法官仔细查阅卷宗发现此段笔迹的确是补写的，且前

后字迹确有不同。法官责问A厂代理人：“你为什么刚才庭

审时不提出这个问题呢?”A厂代理人反问：“对方代理人不

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另外你法官也

未向我提这个问题呀。”此时二审法官欲言又止，有苦难言

。原来其在阅卷时看到审理报告中有一审法官根据这一段开

庭笔录认定这笔欠款事实成立的记述，但判决书中却没有对

此做详细论述，只是概括地写明证据充分等等，却未写明为

什么充分，依据是什么（缺乏说理性是判决书普遍存在的问

题），所以B公司对A厂的提问无以回答。而二审法官又不便

直接将此问题向A厂提出，因为其认为一旦如此便等于帮助B

公司回答问题，有帮助B公司之嫌。A厂的代理人就可以责问

法官“请审判长注意，我是在向对方当事人提问题，请你保



持中立，不要帮其与我方论辩。”此时的二审法官便处于尴

尬的境地，所以其便坚持“沉默是金”，但判决时又不能对

原审庭审笔录的内容视而不见。于是做出了上述判决。?? 这

里且不论将来查明此案的事实如何，我们可以就此做推论：

审判长如果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向A厂提出上述问题的话，

孰是孰非的问题则要继续调查下去才能有结果。可见法官在

发现问题时即使是某一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或其对

对方所提问题无言以对时，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完全可以主动

将问题提出，令某一方做出解释，应该说这是法律赋予法官

的权力，亦是法官办案的职责所在。问题不在于话该不该说

，而在于话该怎样说。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有句台词

叫做“说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和

方式说出来则反映了说话人的不同意思，产生不同的效果。

如果前述案件中的法官用“你们在一审已承认欠款，为何又

反悔”等类似的语言来责问A厂的代理人，肯定会引起其反

感，认为法官偏向一方，不中立，而如果法官换一种问法，

如“请A厂的代理人解释一下你们在原审庭审笔录中承认复

印件记载内容的发言”时，我想除非A厂代理人对法官职权

主义的理解过于偏颇，否则其对法官如此提出问题的做法是

无可挑剔的。?? 如今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推崇英美当事人主义

者颇多，似乎庭审中的法官仅仅是坐山观虎斗，不可越雷池

一步，本人无缘出国，但也查阅过一些有关国家的开庭资料

，并在北京观摩过美国法官根据真实案例进行的模拟开庭，

似感觉美国的法官在庭上亦并非“无所作为”。如庭上就如

何理解法律问题，在被告律师被原告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

对时，法官主动向原告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阐述自己对此



问题的理解，并谦虚地征求原告的不同意见，目的是通过三

方（法官、原告、被告）的讨论，把问题弄明白，为裁决打

基础。这种审案的方法并没有引起原告的反感，同时原告对

法官的理解部分赞同，部分不赞同，并提出不赞同的理由，

其中有的理由使法官有恍然大悟之感，当庭表示予以接受并

致谢意。这里的关键是话怎样说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说。?? 如

果采用一些手段(合法手段，包括智谋)查明事实真相，则被

认为是不中立。我以为这种观念的错误首先是其忘了主持正

义，伸张正义是法官的第一职责。古代有这样一个判例：一

县官审理一丢鸭案件，原告、被告都说鸭子是自己的，但在

鸭子不会说话的情况下，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于是

县官灵机一动，在问了双方平时给鸭子喂什么饲料的问题后

，便提出将鸭子喂饱后，根据其拉屎的颜色来判断谁胜谁负

的问题，被告一听马上主动认输。他断然不敢提出这种判断

方法，而只能由原告提出，县官主动用此法判断就是帮助一

方当事人的问题。试想如果这个县官机械理解居中裁判，来

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看起来倒是绝对中立，但这个

案子能水落石出吗?正义又能得到伸张吗?还是总设计师说的

好：“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在不违法、违

规的情况下能把案情查明的上述法官和县官就是好官，反之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能为力者是不能得到百姓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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